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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 
第六十五届会议 
2014 年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日内瓦 
临时议程项目(6) 
有关方案和行政监督及评估的报告 

  监察主任办公室活动报告 

  监察主任的报告 

 概要 

 本报告是根据高级专员方案执行委员会的决定编写的，覆盖时期为 2013 年

7 月至 2014 年 6 月底。该决定要求委员会年度全体会议审议有关方案和行政监

督及评估的报告(A/AC.96/1003, 第 25.1(f)(六)段)。执行委员会还要求“定期向执

行委员会提供简要报告，报告要包括查询的情况和调查的主要类别、各类调查的

次数、完成调查平均需要的时间和有关纪律行动的说明”(A/AC.96/1021, 第
24(e)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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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所属监察主任办公室具有三项核心职能：监

察难民署业务的管理质量；调查针对与难民署有合同关系的所有实体提出的不当

行为投诉；对难民署工作人员及其业务活动遭受到暴力攻击、以及使难民署的廉

政、信誉或财产蒙受重大损失或破坏的其他事件开展特别调查。 

 二、 加强难民署内的监察 

 A. 内部审计职能的内部安排  

2.  监察主任在 2014 年 3 月常设委员会第五十九届会议期间口头通报了监察主

任办公室活动和职能的最新情况，并按照要求作了进一步的情况通报。如会议报

告(A/AC.96/1133)所述，各代表团表示支持在难民署内设立一个综合性的内部监

察办公室。到目前为止，一些法律上的关注方案的这个目标的贯彻落实，难民署

法律事务处同监察主任办公室协调，正在分析高级专员可以采纳的不同行动路

线。 

3.  与此同时，在这些法律关注得到解决之前，监察主任办公室把重点放在加强

监察处上，以便为内部审计和综合性内部监察审计职能最终的内部安排铺平道

路。本报告第三章简要说明已经采取的举措。预期的进一步举措包括：(一) 审
查监察方法，以便考虑到内部商定的审计标准和方法的各有关方面；(二) 制定

有关监察和其他监察相关报告的披露政策以便增强透明度；(三) 按照基于风险

评估制定的监察计划开展特别监察和标准监察，其中有些将包含先期审计；(四)
建立综合性在线投诉机制；(五) 制定与世界粮食署(粮食署)监察主任办公室开展

合作的框架，包括能力发展和联合举措。 

 B. 为监察主任办公室调拨的资源 

4.  在本报告所涉期间，监察处仍然存在人员配备不足的问题，六个专业员额中

有三个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出缺，其中包括处长职位。为了筹备内部审计职能

的最终内部安排，已经事先将这三个员额之一的职能确定为审计员额，预期在

2014 年第三季度填补。其余两个员额空缺已经暂时由职务空档期人员填补。同

样，调查处严重依赖职务空档期人员和顾问提供的服务充实人员配备水平。 

5.  监察主任办公室 2015 年申请的 12 个员额已经有六个获得批准，可以设立。

其中两个，即高级调查员(接案评估)和高级战略和业务情报分析员，将用于加强

总部调查处的能力。其余的四个员额将用于组建监察主任办公室的内罗毕监察

股。预期该监察股将于 2015 年早些时候投入运转。内罗毕将是监察主任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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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外设立的第二个站点，第一个是设在曼谷、于 2014 年 1 月开始运转的高级调

查专家职位。 

6.  这六个员额的设立部分上是为了回应执行委员会委员、独立审计和监督委员

会和欧洲反诈骗局在关于难民署调查职能的独立审议中表示的关注，
1 认为需要

增加调拨用于难民署内部监察职能的资源。欧洲反诈骗局援引了联合国联合检查

组关于每 700 名工作人员应配备一名高级调查员的基准，认为这项工作配备 10
至 15 名高级调查员是适当的。因此，2015 年为监察主任办公室配备的资源与难

民署总预算的指数增长不成比例，仍然远不足以满足当前的需要。 

 C. 管理工具 

7.  监察主任发表管理影响报告提请高级管理人员注意，以便突显调查过程中发

现的可能导致所指控滥权行为或使之恶化的制度弱点/缺陷或政策差距。管理影

响报告一般载有处理所提出关注的建议，并包括遵守的时限。在本报告所涉期间

发表了 18 份管理影响报告，涉及不同事项，包括确定难民地位和重新安置进

程、车队和燃料管理、采购程序、系统、资源和人员管理事务、库房管理和人员

招聘。投诉率和所涉管理人员对管理影响报告的建议提供的反馈率始终很高，在

报告所涉期间平均达到 97%。 

8.  2014 年 3 月，监察主任办公室向高级专员提交了题为“监察报告和管理影响

报告的重复性调查结果(2010-2012)”的一份报告。报告摘要列出了这三年当中发

表的 40 多份监察报告和管理影响报告的主要调查结果。报告分发给了所有办公

室负责人和司、处长，得到的反应总体上是积极的。2014 年 3 月同内部遵守和

问责委员会讨论了其中最重要的结果以便与关键行为者一道采取后续行动。监察

处在报告所涉期间印发的另外两份文件说明了在紧急事态和在采购和物流方面的

重复性调查结果。 

 三、 监察 

 A. 监察访问和报告 

9.  监察主任办公室自上次报告以来，派遣多职能监察组在埃及、意大利和巴基

斯坦以及肯尼亚的区域支持中心对难民署的业务活动进行了四次标准监察。在同

一期间，结束了 2011 年和 2012 年开展的五次监察的周期。在审议监察建议执行

情况定期报告之后拟订了监察结束备忘录。截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建议遵守率

达到 84%。 

  

 1 见第 1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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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监察方法 

10.  2013 年第四季度期间，监察主任办公室修订了《监察手册》的若干章节，

以发给预定监察的外地办事处的问题调查表为重点。这一修订工作是与其他支持

单位密切磋商开展的，问题调查表作了压缩、简化和调整，列入了更为直接相关

和有的放矢的问题。另外，监察主任办公室审查了就遵守报告提供反馈的方法。

最后，在 2014 年早些时候，监察主任办公室启用了表格形式的监察报告格式修

订版，以用户友好方式摘要列出调查结果和建议，并使被调查的单位能够摘要列

明调查结束之后和报告发表之前这段时间内取得的进展。 

 C. 与联合国联合检查组的协作 

11.  监察主任办公室继续协调各个单位为联检组所有审查提供的投入，以此管

理难民署对联合国联合检查组的遵守和报告义务。这包括对各种文件发表意见和

贯彻有关建议。监察主任办公室还为在日内瓦以及在埃塞俄比亚、刚果民主共和

国、印度和泰国的联检组检查员会议提供了便利。联合检查组 2013 年 9 月为另

外三名监察主任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提供了遵守情况在线跟踪系统的培训，在此之

后开展了关于联检组 2006 至 2013 年报告所载建议的综合性年度报告活动。这项

活动极大地提高了难民署对建议的接受率，从 2010 年的 23.7%增加到了 2013 年

的 76.5%，使 2004-2012 年期间的建议只有 6.5%有待接受。执行率也有所提高，

或者接受的建议有 98.2%得到执行或正在贯彻。如联检组 2013 年年度报告所确

认，难民署是建议接受率“超出平均水平”的八大参加组织之一。 

 D. 电子学习监察方案 

12.  电子学习监察基本课程是 2013 年 6 月发起的，是难民署所有各级工作人员

均可采用的一种内部教育工具。课程的主要目标是解释监察职能和为什么监察职

能有利于改进难民署业务活动的管理。迄今为止，约有 248名工作人员注册，有

90 名已经顺利完成课程。监察主任办公室将继续鼓励工作人员参加这一电子学

习课程，熟悉监察的职能、方法和宗旨。 

 E. 与世界粮食署的协作  

13.  继去年的毛里塔尼亚平行特别监察访问合作之后，世界粮食署监察主任办

公室同本监察主任办公室之间的伙伴关系得到继续保持，通过电话会议或总部互

访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开展了定期协商。2014 年下半年，这两个办公室计划对毛

里塔尼亚的遵守情况(作为结束监察周期的一部分)开展案头审查，并对肯尼亚北

部的生物特征登记管理开展一次联合特别监察。粮食署还自愿用类似于与专门机

构之间开展人员交流的办法帮助监察主任办公室建设监察和内部审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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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调查 

 A. 案件量和报告 

14.  在报告所涉期间，监察主任办公室登记的投诉为 1,529起，与上一报告期相

比增加了 27%。在所收到投诉的总数中，1,171 起涉及保护和援助关注，231 起
(15%)涉及行为不当的投诉。其余 127 起涉及的事项不属于监察主任办公室的职

权范围之内。231起行为不当投诉的分类见下表。
2 

 

 

15.  在报告所涉期间，启动了 71 起案件调查，结束了 80 起案件调查。其中 38
起案件的结果是向人力资源管理司提交调查报告供采取进一步行动，包括可能的

纪律措施。 

 B. 难民署调查职能的独立同级审评 

16.  经审计委员会建议，欧洲反诈骗局 2013 年 12 月对难民署的调查职能开展

了一次独立同级审评。欧洲反诈骗局在 2014 年 4 月提交高级专员的最后报告中

特别建议：(一) 加强调查处的能力；(二) 将部分员额调出以便缩小与外地业务

活动之间的距离；(三) 调查职能的专业化；(四) 加强对涉及执行伙伴的主动调

  

 2 “其他欺诈行为”类包括除其他外涉及到采购欺诈的指控。“其他”类涉及到其他类别所不
包括领域的指控，例如与工作人员态度有关的投诉或涉及到外部对话者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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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和“外部”调查的侧重；(五) 规定更多的法律/质量监察；(六) 提高认识和加

强报告。监察主任办公室已经开始落实这些建议并利用一种模式对此保持监测。 

 C. 难民署与非政府组织就调查工作进行的协调 

17.  在报告所涉期间，调查处组织了两次调查研讨会，其中一次在伊斯兰堡举

行，对象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若干非政府组织，另一次在内罗毕举行，对象是

东非国家的若干非政府组织。这些研讨会是系列研讨会的首次，目标是建设伙伴

的能力，防止和打击欺诈。计划在年底以前为非洲中部和叙利亚局势中的非政府

组织举办两次研讨会。 

18.  难民署/非政府组织最近期的调查举措是建立一个难民署――丹麦难民理事会

调查人员名单。列入这个名单的，是能够为难民署和为自身缺乏调查能力的非政

府组织伙伴完成调查任务的有经验的专业调查顾问。这一举措符合难民署/非政

府组织研讨会的目标，特别是对难民署非政府组织伙伴的活动业绩加强问责和提

高其业绩质量这一目标。 

 D. 能力建设 

19.  调查处 2013 年 12 月在日内瓦组织了一次高级调查学习班。参加学习班的

有监察主任办公室的高级调查员和高级调查专家以及总部和外地办事处可应要求

协助调查的高级同事。 

20.  调查处处长参加了下列培训班和研讨会、全球学习中心在布达佩斯组织的

调解员认证培训班、在罗马组织的资源人员(难民署伙伴)和网络组织便利方法培

训研讨会、在突尼斯举行的第十四次国际调查员大会。在这次大会上讨论的问题

包括有关同级审评、比较分析和打击报复案件的原则。 

21.  一名高级调查专家出席了 2014 年 4 月在布鲁塞尔举行的国际组织内部调查

员会议。该次会议分为如下四个主题研讨会：(一) 案件筛选、风险分析和举

报；(二) 证据收集、调查工具和法医活动；(三) 结案、跟进、监测、纪律和司

法诉讼；(四) 调查过程中基本权利的保障、数据的保护和监察的合法性。最

后，这名高级调查专家作为资源人员参加了在布达佩斯举行的重新安置欺诈研讨

会。 

 E. 访问 

22.  在报告所涉期间，进行了 25 次调查访问。访问所调查的案件包括：性剥削

和性侵犯的严重指控、财务欺诈、难民地位确定和重新安置欺诈、滥用权力。这

25 次访问按区域办事处划分的地理分类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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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2 4 6 8 10 12 14

欧洲

美洲

中东和北非

亚洲

非洲

 

 五、 特别调查 

23.  在报告所涉期间没有进行特别调查。 

     
 


